
本报社址:张家界市南庄坪南庄东路 邮码:427000 电话:编委办8380780 编辑中心8380706 采访中心8380705 办公室8380702 广告部8380701 广告经营许可证:4308004080003 印刷:湖南中南金叶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产业开发区 电话:0744-3237789

公 告 8本版责编/方西平 校对/梁山泉 罗俊杰

张家界新闻网http://www.zjjnews.cn

2023年9月5日 星期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业权交易规则》
《湖南省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受
出让人委托，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通过张家界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http://118.254.33.93:8089/
portal/index）以网上交易方式组织实施下列采矿权的网上公
开挂牌出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
名称：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场所：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坪南庄路80号
二、交易机构
名称：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场所：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路220号
三、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
采矿权名称：永定区九条岭矿区建筑用白云岩矿
开采矿种：建筑用白云岩
地理位置：永定区谢家垭乡
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

面积：0.1355平方公里
资源储量：保有控制资源量969.0万吨（设计生产规模:50

万吨/年）
开采标高：+801.4m至710m
出让年限：19年（服务年限 18年，基建期 1年）出让年限

届满后采矿权到期，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自行无偿关闭退
出。如仍有可采资源储量的，经批准同意后可适当延长服务
年限，并进行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
出让起始价：2790万元，增价幅度为50万元
预付款及竞买保证金：739.54万元，其中竞买保证金701

万元，交易服务费预付款38.54万元。
该起始价不含净矿出让成本、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

金和交易服务费等费用。交易服务费从预付款中扣除（多退
少补），其他费用按相关部门要求缴纳。
四、竞买人资质条件
1.竞买人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不含港澳台）

的营利法人;
2.竞买人应为未纳入失信企业名单(含法定代表人，出具

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证明)、安全生产失信黑名单(含法定代表
人、出具企业所在地应急部门的证明）和省市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黑名单（出具企业自查承诺）的独立法人企业。
3.缴存竞买保证金不低于701万元。
4.涉外投资企业参与竞拍的，参与竞拍人应主动申请说

明，将由自然资源部门征求军事部门意见。
五、出让方式及交易的时间、地点
出让方式：招拍挂
挂牌时间：2023年 10月 09日 00时至 2023年 10月 23日

09时。
网上地址：http://118.254.33.93:8089/portal/index（张家界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
六、获取挂牌文件的途径和申请报名的起止时间及方式
获取挂牌文件途径：竞买人登陆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电子竞价系统查阅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等资料。
申请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10月18日 16 时。
申请报名方式：本次采矿权挂牌出让仅在互联网上交易，

不接受现场报名、报价，竞买人按照挂牌相关要求购买数字证
书，通过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的提示提
交竞买申请并及时交纳竞买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预付款，系
统受理竞买申请人的资格后，参与网上竞买。
七、确定竞得人的标准和方法
1.竞买人参与报价及竞价应遵循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电子竞价系统《采矿权挂牌交易流程用户手册》和该采矿
权《网上挂牌出让竞买须知》的相关规定；
2.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按“价高者

得”确定竞得人（低于起始价即底价的除外）。
3.竞买人在挂牌期限内报价相同的，最先报价为有效报

价，挂牌期限届满，报价最高的竞买人确定为最高报价者。在

挂牌期限届满有两人以上竞买人要求继续报价的，则转入网
上限时竞价，即通过网上限时竞价方式以报价最高的竞买人
确定为最高报价者。挂牌期限届满，无人报价则不成交。
经审核，符合竞买资格的最高报价者与出让人、挂牌人签

订纸质《成交确认书》，办理有关手续；不符合资格的最高报价
者，将按前述规则和须知的有关规定处理，取消竞买资格，并
宣布网上挂牌竞得结果无效。
八、风险提示
1.采矿权竞得人须充分考虑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及

矿产资源规划等调整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影响，接受
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有关要
求，接受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等的限制，接受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全过程监管。
2.采矿竞得人须依法依规依程序办理采矿登记、占用林

地、建设用地审批等相关手续，并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生
产等有关条件。
3.采矿权投资存有不可预计的风险和自然灾害、疫情等

不可抗力的影响，挂牌出让文件所表述的有关矿体的规模、形
态、储量、品位等可能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竞买人提交申请并
参加竞买，即视为完全认可出让采矿权的现状和出让文件，并
自愿承担全部风险和责任。
九、对交易矿业权异议的处理方式
对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挂牌截止前以书面方

式向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
异议的，应在挂牌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提出。
十、失信联合惩戒提示
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违约，竞得结果无效。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逾期不签订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或《采矿权出让

合同》的；
2.未按约定的时间付清约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或者其他

相关费用的；
3.提供虚假信息文件或者隐瞒事实的；
4.向主管部门采取行贿、恶意串通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

手段竞得的；
5.其他依法应当认定违约行为的行为。
十一、注意事项
1.网上挂牌结束后，最高报价者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自

行下载打印有关资料，与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成
交确认书》。
2.竞得人应于成交结果公示期满之日起 30日（含节假

日）内持经签字盖章的《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和
相关资料、有关费用缴纳凭证与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成交收益金须在签订出让合同之前
按约定全部缴清，竞得人不按规定时间签订《采矿权出让合
同》及缴纳成交收益金的，均视为违约，出让人有权公示取消
竞得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赔偿金予以扣除，不予退
还，并还可要求乙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其他损失。
3. 竞得人需在签订出让合同前，一次性支付“净矿”出让

成本711.3082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佰壹拾壹万叁仟零捌拾贰
元）。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银
行账号：18898301040005461；账户名称：张家界矿产水利资源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4.竞得人受让采矿权后，须按照《湖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湘自然资发〔2019〕22号）规定，开设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专户，按照专家评审通过的《矿山生
态保护修复方案》，足额预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并
按年度计提和使用，实行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
5.竞得人需履行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绿色矿山建设、生态

修复、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义务（包括已有矿山履行地质灾
害治理义务、生态修复义务、相关规费缴纳或缴存义务等）。
6.竞得人应根据湖南省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湖南省绿色

矿山标准要求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并在取得应
急部门基建批复后一年内建设绿色矿山。
7.竞得人需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采矿许可、占用林地、

建设用地审批等相关手续。
未尽事宜详见该采矿权的《网上挂牌出让竞买须知》和相

关文件资料。
出让人咨询电话：0744- 8213531，挂牌人咨询电话：

0744-8833293。

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9月1日

张家界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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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设矿山面积：0.1004km2

CGCS2000坐标系

X

3260382.19

3260291.75

3260292.70

3260345.06

3260429.02

3260506.26

Y

37427503.73

37427543.87

37427615.38

37427692.17

37427756.03

374278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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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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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采标高：+500m至+590.54m

CGCS2000坐标系

X

3260627.73

3260703.98

3260731.14

3260716.94

3260668.48

3260566.33

Y

37427812.67

37427775.29

37427696.10

37427598.17

37427542.26

37427536.04

拐点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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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面积：0.1355km2，开采标高：+801.4m至+710m

CGCS2000坐标系

X

3213669.82

3213639.34

3213696.93

3213680.42

3213715.06

3213600.56

Y

37462895.40

37462952.55

37462973.67

37463187.03

37463289.15

37463337.61

拐点

编号

7

8

9

10

11

12

CGCS2000坐标系

X

3213486.07

3213443.98

3213307.96

3213345.42

3213451.82

3213616.75

Y

37463280.63

37463146.97

37462889.63

37462854.44

37462845.83

37462782.9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业权交易规则》
《湖南省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受出让人委托，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通过张家界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http://118.254.33.93:
8089/portal/index）以网上交易方式组织实施下列采矿权的
网上公开挂牌出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
名称：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场所：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坪南庄路80号
二、交易机构
名称：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场所：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路220号
三、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
采矿权名称：桑植县鸭儿池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
地理位置：桑植县桥自弯镇
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

面积：0.0638 平方公里
资源储量：可采资源储量为409.7万吨（设计生产规模:

30万吨/年）
开采标高：+560m至+620m
出让年限：14年（服务年限 13年，基建期 1年）出让年

限届满后采矿权到期，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自行无偿关闭
退出。如仍有可采资源储量的，经批准同意后可适当延长
服务年限，并进行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
出让起始价：1250万元，增价幅度为50万元
预付款及竞买保证金：369.75 万元，其中竞买保证金

350万元，交易服务费预付款19.75万元。
该起始价不含净矿出让成本、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基金和交易服务费等费用。交易服务费从预付款中扣除
（多退少补），其他费用按相关部门要求缴纳。
四、竞买人资质条件
1.竞买人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不含港澳

台）的营利法人;
2.竞买人应为未纳入失信企业名单(含法定代表人，出

具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证明)、安全生产失信黑名单(含法定
代表人、出具企业所在地应急部门的证明）和省市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黑名单（出具企业自查承诺）的独立法人企业。
3.缴存竞买保证金不低于350万元。
4.涉外投资企业参与竞拍的，参与竞拍人应主动申请

说明，将由自然资源部门征求军事部门意见。
五、出让方式及交易的时间、地点
出让方式：招拍挂
挂牌时间：2023 年 10月 9日 00 时至 2023 年 10月 23

日 9 时10分。
网上地址：http://118.254.33.93:8089/portal/index（张家

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
六、获取挂牌文件的途径和申请报名的起止时间及方式
获取挂牌文件途径：竞买人登陆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查阅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等资料。
申请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 10 月18日16 时。
申请报名方式：本次采矿权挂牌出让仅在互联网上交

易，不接受现场报名、报价，竞买人按照挂牌相关要求购买
数字证书，通过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
的提示提交竞买申请并及时交纳竞买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
预付款，系统受理竞买申请人的资格后，参与网上竞买。
七、确定竞得人的标准和方法
1.竞买人参与报价及竞价应遵循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采矿权挂牌交易流程用户手册》和该
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竞买须知》的相关规定；
2.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按“价高

者得”确定竞得人（低于起始价即底价的除外）。
3.竞买人在挂牌期限内报价相同的，最先报价为有效

报价，挂牌期限届满，报价最高的竞买人确定为最高报价

者。在挂牌期限届满有两人以上竞买人要求继续报价的，
则转入网上限时竞价，即通过网上限时竞价方式以报价最
高的竞买人确定为最高报价者。挂牌期限届满，无人报价
则不成交。
经审核，符合竞买资格的最高报价者与出让人、挂牌人

签订纸质《成交确认书》，办理有关手续；不符合资格的最高
报价者，将按前述规则和须知的有关规定处理，取消竞买资
格，并宣布网上挂牌竞得结果无效。
八、风险提示
1.采矿权竞得人须充分考虑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

及矿产资源规划等调整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影响，
接受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有
关要求，接受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等的限制，接受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全过程监管。
2.采矿竞得人须依法依规依程序办理采矿登记、占用

林地、建设用地审批等相关手续，并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和安
全生产等有关条件。
3.采矿权投资存有不可预计的风险和自然灾害、疫情

等不可抗力的影响，挂牌出让文件所表述的有关矿体的规
模、形态、储量、品位等可能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竞买人提交
申请并参加竞买，即视为完全认可出让采矿权的现状和出
让文件，并自愿承担全部风险和责任。
九、对交易矿业权异议的处理方式
对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挂牌截止前以书面

方式向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
存有异议的，应在挂牌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张家界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提出。
十、失信联合惩戒提示
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违约，竞得结果无效。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逾期不签订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或《采矿权出

让合同》的；
2.未按约定的时间付清约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或者其

他相关费用的；
3.提供虚假信息文件或者隐瞒事实的；
4.向主管部门采取行贿、恶意串通或者采取其他不正

当手段竞得的；
5.其他依法应当认定违约行为的行为。
十一、注意事项
1.网上挂牌结束后，最高报价者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

自行下载打印有关资料，与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
订《成交确认书》。
2.竞得人应于成交结果公示期满之日起30日（含节假

日）内持经签字盖章的《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和相关资料、有关费用缴纳凭证与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成交收益金须在签订出让合
同之前按约定全部缴清，竞得人不按规定时间签订《采矿权
出让合同》及缴纳成交收益金的，均视为违约，出让人有权
公示取消竞得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赔偿金予以扣
除，不予退还，并还可要求乙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其他损失。
3. 竞得人需在签订出让合同前，一次性支付“净矿”出

让成本497.49万元（大写肆佰玖拾柒万肆仟玖佰元整）。开
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银行账
号：18898301040005461；账户名称：张家界矿产水利资源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
4.竞得人受让采矿权后，须按照《湖南省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湘自然资发〔2019〕22号）规定，
开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专户，按照专家评审通过
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足额预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基金，并按年度计提和使用，实行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
5.竞得人需履行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绿色矿山建设、生

态修复、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义务（包括已有矿山履行地
质灾害治理义务、生态修复义务、相关规费缴纳或缴存义务等）。
6.竞得人应根据湖南省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湖南省绿

色矿山标准要求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并在取
得应急部门基建批复后一年内建设绿色矿山。
7.竞得人需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采矿许可、占用林

地、建设用地审批等相关手续。
未尽事宜详见该采矿权的《网上挂牌出让竞买须知》和

相关文件资料。
出让人咨询电话：0744-8213531，挂牌人咨询电话：

0744-8833293。
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9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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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编号

1

2

3

4

5

6

拟设矿山面积：0.0638km2 准采标高：+560m至+620m

CGCS2000坐标系

X

3265778.085

3265748.456

3265728.116

3265742.530

3265552.010

3265584.698

Y

37418000.218

37417995.778

37417949.619

37417924.850

37417750.220

37417715.683

拐点

编号

7

8

9

10

11

CGCS2000坐标系

X

3265684.050

3265816.110

3265927.310

3265908.340

3265869.880

Y

37417694.967

37417732.730

37417796.460

37417859.160

37417975.54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业权交易规则》
《湖南省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受
出让人委托，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通过张家界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http://118.254.33.93:8089/
portal/index）以网上交易方式组织实施下列采矿权的网上公
开挂牌出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
名称：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场所：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坪南庄路80号
二、交易机构
名称：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场所：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路220号
三、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
采矿权名称：桑植县珠玑塔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
地理位置：桑植县刘家坪乡
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

面积：0.1004 平方公里
资源储量：保有控制资源量721.83万吨（设计生产规模:

40万吨/年）
开采标高：+500m至+590.54m
出让年限：18年（服务年限17年，基建期1年）。出让年

限届满后采矿权到期，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自行无偿关闭
退出。如仍有可采资源储量的，经批准同意后可适当延长服
务年限，并进行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
出让起始价：2150万元，增价幅度为50万元
预付款及竞买保证金：698.73万元，其中竞买保证金668

万元，交易服务费预付款30.73万元。
该起始价不含净矿出让成本、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

金和交易服务费等费用。交易服务费从预付款中扣除（多退
少补），其他费用按相关部门要求缴纳。
四、竞买人资质条件
1.竞买人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不含港澳

台）的营利法人;
2.竞买人应为未纳入失信企业名单(含法定代表人，出

具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证明)、安全生产失信黑名单(含法定代
表人、出具企业所在地应急部门的证明）和省市公共资源交
易领域黑名单（出具企业自查承诺）的独立法人企业。
3.缴存竞买保证金不低于668万元。
4.涉外投资企业参与竞拍的，参与竞拍人应主动申请说

明，将由自然资源部门征求军事部门意见。
五、出让方式及交易的时间、地点
出让方式：招拍挂
挂牌时间：2023年 10月 9日 00时至2023年 10月 23日 9

时20分。
网上地址：http://118.254.33.93:8089/portal/index（张家

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
六、获取挂牌文件的途径和申请报名的起止时间及方式
获取挂牌文件途径：竞买人登陆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电子竞价系统查阅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等资料。
申请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10月18日16时。
申请报名方式：本次采矿权挂牌出让仅在互联网上交

易，不接受现场报名、报价，竞买人按照挂牌相关要求购买数
字证书，通过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的提
示提交竞买申请并及时交纳竞买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预付
款，系统受理竞买申请人的资格后，参与网上竞买。
七、确定竞得人的标准和方法
1.竞买人参与报价及竞价应遵循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采矿权挂牌交易流程用户手册》和该
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竞买须知》的相关规定；
2.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按“价高

者得”确定竞得人（低于起始价即底价的除外）。
3.竞买人在挂牌期限内报价相同的，最先报价为有效报

价，挂牌期限届满，报价最高的竞买人确定为最高报价者。
在挂牌期限届满有两人以上竞买人要求继续报价的，则转入

网上限时竞价，即通过网上限时竞价方式以报价最高的竞买
人确定为最高报价者。挂牌期限届满，无人报价则不成交。
经审核，符合竞买资格的最高报价者与出让人、挂牌人

签订纸质《成交确认书》，办理有关手续；不符合资格的最高
报价者，将按前述规则和须知的有关规定处理，取消竞买资
格，并宣布网上挂牌竞得结果无效。
八、风险提示
1.采矿权竞得人须充分考虑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及

矿产资源规划等调整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影响，接受
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有关要
求，接受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等的限制，接受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全过程监管。
2.采矿竞得人须依法依规依程序办理采矿登记、占用林

地、建设用地审批等相关手续，并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
生产等有关条件。
3.采矿权投资存有不可预计的风险和自然灾害、疫情等

不可抗力的影响，挂牌出让文件所表述的有关矿体的规模、
形态、储量、品位等可能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竞买人提交申请
并参加竞买，即视为完全认可出让采矿权的现状和出让文
件，并自愿承担全部风险和责任。
九、对交易矿业权异议的处理方式
对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挂牌截止前以书面方

式向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
异议的，应在挂牌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提出。
十、失信联合惩戒提示
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违约，竞得结果无效。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逾期不签订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或《采矿权出让

合同》的；
2.未按约定的时间付清约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或者其

他相关费用的；
3.提供虚假信息文件或者隐瞒事实的；
4.向主管部门采取行贿、恶意串通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

手段竞得的；
5.其他依法应当认定违约行为的行为。
十一、注意事项
1.网上挂牌结束后，最高报价者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自

行下载打印有关资料，与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
《成交确认书》。
2.竞得人应于成交结果公示期满之日起 30日（含节假

日）内持经签字盖章的《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和
相关资料、有关费用缴纳凭证与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成交收益金须在签订出让合同之前
按约定全部缴清，竞得人不按规定时间签订《采矿权出让合
同》及缴纳成交收益金的，均视为违约，出让人有权公示取消
竞得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赔偿金予以扣除，不予退
还，并还可要求乙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其他损失。
3. 竞得人需在签订出让合同前，一次性支付“净矿”出让

成本1186.1802万元（大写壹仟壹佰捌拾陆万壹仟捌佰零贰
元整）。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
银行账号：18898301040005461；账户名称：张家界矿产水利
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4.竞得人受让采矿权后，须按照《湖南省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湘自然资发〔2019〕22号）规定，开
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专户，按照专家评审通过的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足额预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基金，并按年度计提和使用，实行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
5.竞得人需履行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绿色矿山建设、生

态修复、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义务（包括已有矿山履行地质
灾害治理义务、生态修复义务、相关规费缴纳或缴存义务
等）。
6.竞得人应根据湖南省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湖南省绿色

矿山标准要求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并在取得应
急部门基建批复后一年内建设绿色矿山。
7.竞得人需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采矿许可、占用林地、

建设用地审批等相关手续。
未尽事宜详见该采矿权的《网上挂牌出让竞买须知》和

相关文件资料。
出让人咨询电话：0744-8213531，挂牌人咨询电话：

0744-8833293。

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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